中国联通165专线接入协议
甲方：中国联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工商注册地：

乙方：
工商注册地：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中国联通165专线接入”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 甲方根据乙方165专线接入的要求，在符合国家有关的电信业务规定、用户端线路无特殊问题的前提下，甲方有偿为提供乙方165专线接入服务。
2. 按乙方要求提供二根专线接入，专线速率2M，即：2M*2。
3. 根据乙方申请及乙方实际需求为乙方提供4个IP地址与域名解析服务。

4. 因乙方业务需要，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接入工程

5. 产权归属甲方的设备，由甲方进行维护。维护中心电话：64957188（7*24）
6. 为乙方提供相关的接入设备及连接客户端设备的V.35口，并负责接入设备的安装调试及接入线路的联调，保证乙方的局域网使用。
7. 甲方在为乙方办理专线接入申请手续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营业执照副本验证，甲方留取乙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及银行托收帐号、财务证明等备存。
第二条：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 向甲方提出165专线接入申请，并按甲方要求如实办理专线接入申请手续。
2. 乙方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配合协调。
3. 乙方在使用时如发现故障时（非用户终端设备故障），可向甲方申告。
4. 乙方在租用专线上所开放的业务和用户终端方式应与定单上的业务内容和组网方式保持一致，对此甲方有进行不定期检查验证的权利，如乙方在租用专线上发生下述任何一项用户终端方式的变化时，应在取得甲方同意情况下方可进行，否则甲方可停止提供乙方所租用的专线；乙方还须承担必要的经济赔偿责任。下列情况是：

1) 开放的业务内容发生变化
2) 用户两端终端设备或数量和组网方式发生变化
3) 经营性质（非经营性，经营性）发生变化
4) 和其它用户合用租用专线的变化
5) 与公众网连通与否的变化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在取得甲方同意下方可进行,否则甲方将停止提供所租用的专线。

5． 乙方保证租用该专线叁年以上的前提下，甲方免收乙方工程接入费用。

6． 乙方在租期内如提出退租要求,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告知甲方并向甲方支付提前退租补偿(支付标准为退租之日起至租赁有效期截止之日期间所租电路租费的25%)。

第三条：计费方式
1. 165专线接入计费方式：包月制：预交当月基本接入费，不限制流量。
2. 费用明细表：                           （人民币： 元）     

	用户类别
	月基本费
	预交月基本费
	通信费
	总计金额

	2条165专线2M专线
	12000
	
	
	12000

	备注：包含市内线路费用


3. 付款方式：

1）甲方签署该电路开通确认书之日为线路开通日，开通首月月租费按当月实际使用天数计费（以一个月三十天计）。

甲方开户银行及帐号：

2）乙方收到甲方 “联通165专线月接入费通知单”后，需在每月15日前，将接入费以银行贷记凭证方式支付给甲方。否则，甲方发出停线“通知”，并按所列时间停线，依法催讨欠费（包括违约金）。

3）乙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向甲方缴清费用，甲方按信息产业部有关规定记取每日3‰违约金。

第四条: 协议生效及其它

1.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所有补充协议、纪要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即为本协议附件，成为具有同本协议同等法律效力的有效组成部分，其生效日期为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未尽事宜可续签补充协议、纪要。
2. 本协议履行期内，如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如协商不成，乙方提起诉讼，应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3． 本协议期间，甲、乙双方若遇到资费标准的调整，双方应以甲方所发布的《业务通知》为准执行。

4． 本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止。期满后经双方确认后无异议，协议继续有效。

5．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持两份，乙方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中国联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乙方：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协议签定地：上海市闸北区

                      165业务登记表
(专线入网方式)

注:  请您清晰、完整的填写下表，以便与您联系，为您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 

     空项请填“无”。
	用户名称
	中文
	
	拼音简称
	

	
	英文
	
	英文简称
	

	用户地址
	

	通信地址
	
	邮政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入网地点
	
	希望开通时间
	

	用户类型
	· 社团  □部委  □教育  □科研  □驻华机构  

· 国内公司  □三资公司  □医疗卫生  □信息服务  

· 新闻机构  □金融  □外国商社  □政府机关  □军事 

· 其他________________

	专线联系人
	姓名
	
	电话
	

	
	传真
	
	BP/手机
	

	网络管理负责人

	姓名
	
	电话
	

	
	职务
	
	BP/手机
	

	
	传真
	
	E-MALL
	

	交费联系人(此项请完整填写)
	姓名
	
	电话
	

	
	职务
	
	BP/手机
	

	
	传真
	
	E-MALL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用户网络名
	
	简称
	

	入网地点
	
	申请日期
	

	入网用途
	

	入网方式
	□DDN    □帧中继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入网速率
	
	专线号
	

	已有IP地址
	

	已有域名
	

	需申请IP地址
	是□     否□
	需申请域名
	是□   否□

	路由器型号
	
	路由器协议
	

	经营性接入单位填写此栏
	经营批准文件
	

	
	经营内容
	

	
	经营地点
	

	用户网络情况
	


受理人：                   用户签字（单位盖章）                      
                           日期：
